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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註冊香港公司受到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吸引人的稅務制度。不過作為

海外離岸公司中管理最嚴謹的地區之一，香港政府在公司管理和報稅的問題上是

非常重視的，一間香港有限公司，無論在世界任何地方做生意，無論有沒有盈利，

都需要每年做一份核數報告向稅務局作出交待。交待完之后如果你的盈利確實是

境外所得，無論盈利是多少，香港稅務局都無權向你征收利得稅。但是如果沒有

向稅務局交代，就是一種瞞稅的行為，公司董事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。下面對一

些比較容易產生誤導的香港稅制問題做簡單的解釋： 

 

        誤區一：成立香港公司后，只要不在香港當地營業，便無需報稅。註冊香

港公司 

 

  該觀點是完全錯誤的。香港公司不同于 BVI 公司，香港公司必須遵循香港

公司法。任何香港有限公司每年必須遞交核數報告，交代該年度內公司從事的一

切業務無論公司有無盈利。如果公司的盈利并非在香港產生，則香港稅務局就無

權要求該公司繳交利得稅。 

  

  誤區二：管理公司不會收到任何政府信件  

  

  在註冊香港公司時有個法定條件：提供香港公司地址。這個地址不用是實際

辦公地址，只是一個和政府聯系的地址。其實香港公司每年滿周年時都會收到政

府發出的換取新的 BR(商業登記證書)通知書和雇員工資申報表。同時每次的年

鑒或報稅若有任何延期政府也會發出罰款通知書，提醒公司董事盡快完成管理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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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如果再不于理睬嚴重的會接到法院傳票。這也就是為什么註冊香港公司必須

要有一個香港地址的原因，這個地址一般都由註冊代理機構提供。註冊香港公司 

  

 

 

 

  誤區三：海外利得不需要主動去申報，會自動獲得 

 

  香港海外利得的申請是一個比較專業且復雜的過程，需要交代貿易的流程，

上下賣家買家是否與香港有關，提供相關的合同文件等證據，在申報核數師報告

的同時提出海外利得的申請，如果政府對證據提出的質詢，還需要由律師回函進

行反抗辯，很多代理機構缺乏申請海外利得上的經驗，所以在處理客戶核數報稅

的時候，不會告訴客戶有海外利得申報的流程，往往會讓客戶多報一些支出來充

抵收入，減少利潤，或者干脆就做零申報。註冊香港公司 

 

  利潤較大的企業不可能年年虧損，銀行帳戶上有大量的資金流入流出，而公

司卻做的零報稅，所當政府一旦察覺到這種怪異的現象，不僅會讓客戶補繳稅金，

更會有罰款等一系列嚴重的處罰措施。使得客戶在支付了較高的核數報稅的費用

后，還要支付沉重的稅金、罰金。原本開香港公司的目的是希望降低稅務成本，

但結果卻事與愿違。公司的信譽大大降低，這對公司的形象也是非常大的影響。  

  

因此建議希望通過海外利得的申請來合法安排自己稅務成本的客戶，在註冊

香港公司之前對香港海外利得申請的情況作好充分準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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